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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报告无本公司检测专用章、骑缝章及 章无效。

2．报告涂改、缺页、增删无效，报告无三级审核无效。

3．对本检测报告若有异议，请于收到该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4．由委托单位自送样品的检测，本公司仅对送检样品检测结果负

责，不对样品来源负责。

5．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经本公司批准的

报告复印件应由我公司加盖检测报告专用章确认。

6．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所有超过标准规定时效期

的样品均不再留样。

7．本报告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违者必究。

本公司通讯资料：

公司名称：武汉净澜检测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

303号光谷芯中心文韵楼

邮政编码：430065

电 话：027-81736778

传 真：027-6552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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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

1. 任务来源

受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公司委托，武汉净澜检测有限公司承担了葛洲坝宜城

水泥有限公司废气监测项目。我公司依据国家有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检测标准

的相关要求，即组织相关技术人员于 2020年 7月 30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

2. 监测内容

本次采样地址为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板桥店莺河大桥旁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

公司。

本次监测按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要求执行。

（1）监测点位

本次废气监测在固体废物储存废气排气筒设置 1个监测断面。有组织废气监

测点位信息见表 2-1。

（2）监测频次

监测 1天，每天监测 3次。

（3）监测项目

颗粒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共计 4项。

表 2-1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信息一览表

测点

编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采样仪器设备型号、编号

Q24#
固体废物储存

废气排气筒

颗粒物、氨、硫化氢、

臭气浓度

3次/天
监测 1天

ME5101H智能大流量低浓

度烟尘（气）测试仪

（JLJC-CY-098-02）
QC-2B大气采样仪

（JLJC-CY-100-03）

（4）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仪器设备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仪器设备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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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仪器设备一览表

监测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分析仪器设备型号、

编号

检出限

（mg/m3）

有组织废气

颗粒物 重量法（HJ 836-2017）
电子分析天平

(JLJC-JC-004-02)
1.0

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3-2009）
721可见分光光度计

(JLJC-JC-012-03)
0.33

硫化氢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空气和废气

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721可见分光光度计

(JLJC-JC-012-03)
0.009

臭气浓度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1993）
— —

3. 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

（1）参与本次监测的人员均持有相关监测项目上岗资格证书；

（2）本次监测工作涉及的设备均在检定有效期内，且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3）本次监测活动所涉及的方法标准、技术规范均为现行有效；

（4）采样期间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转、生产工况稳定；

（5）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照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保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6）实验室实施平行双样、控制样（密码样）的质量管理措施；

（7）监测数据、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表 3-1 质控样分析结果

样品名称 质控编号 检测结果 浓度范围 结果评价

氨（mg/L） 206910 0.896 0.903±0.047 合格

表 3-2 全程序空白样分析结果

重量法空白样样品编号

空白样检测

结果

（mg/m3）

方法检出

限（mg/m3）

限值

（mg/m3）

判定标准

（mg/m3）
结果评价

A-200727FQ02401-1(kb) ND 1.0 10 1 合格

备注：ND表示未检出；重量法空白样检测结果应小于对应限值的 10%。

4. 监测结果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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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7月 30日）
标准

限值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均值

固体废物储存

废气排气筒

H=15m

标况风量（m³/h） 84300 82404 86057 84254 -----

颗粒物

排放浓度

（mg/m3）
2.0 2.6 4.9 3.2 10

排放速率

（kg/h）
0.17 0.21 0.42 0.27 -----

氨

排放浓度

（mg/m3）
6.18 5.97 6.34 6.16 -----

排放速率

（kg/h）
0.52 0.49 0.55 0.52 4.9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0.225 0.228 0.233 0.229 -----

排放速率

（kg/h）
0.019 0.019 0.020 0.019 0.33

臭气浓度（无量纲） 1737 1318 1737 1318~1737 2000

备注：“H”表示排气筒高度；“-----”表示标准中对此项限值无要求或不适用；该项目颗粒

物执行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表 2相应限值，氨、硫化氢、

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2相应限值。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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